广东禾佳鑫生态农产品供应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指南

各债权人：请于债权申报期间内（即2026年3月20日前，按照以下要求向管理人邮寄纸质债权申报材料（签字/盖章），并将上述债权申报材料的扫描件（PDF版本）发往管理人邮箱【hejiaxinglr@163.com】。申报指南具体如下：

一、债权人应提交的材料
（一）申报陈述、主体身份、授权手续文件等
1.《债权申报登记表》
《债权申报登记表》须如实、详细写明申报的债权金额、性质、形成原因、经过、有无财产担保等相关事项。机构债权人应在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书上加盖债权人公章，个人债权人应在债权 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书上由本人签字并捺手印。
2. 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机构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和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等复 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加盖单位公章）及其身份证复印件（加 盖单位公章）。如机构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后名称发生变更的，还应提交工商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原件；
（2）个人债权人须提交的材料：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复印件；。
3. 委托代理申报须提交的材料：
除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须提交如下材料：
（1）机构债权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和代理人的身份证、 律师证、所函等有效证件复印件；
（2）个人债权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律师证、所函等有效证件复印件。
4.《送达地址确认书》
5.《收款账户确认书》
（二）申报证据清单（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1.各类合同书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划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复印件； 有关债权形成的相关收据、进账单复印件；
2.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 材料复印件；
3.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还有其他债务人的，应当说明其他债务人的义务履行情况；
4.债权或相关权利已经得到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应提交加盖生效章的相关法律文书，如经 过两级法院审理，一、二审法院的法律文书皆须提供；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应附仲裁机 构关于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的函件或双方当事人已签收的送达回执等证明材料。如已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的，还须提交人民法院执行立案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相关文件；
5. 申报人在诉讼中或仲裁程序中申请财产保全的，须提交人民法院作出的保全裁定书、查封 通知书等相关文件；
6.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延长及债权金额的其他材料；
7.债权如有偿还或其他抵债情形的，则须提供偿债凭证、协议或以物抵债协议等。如该等偿 债或以物抵债是由法院裁定认可的，须同时提交裁定书；
8. 申报的债权涉及利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即本案破产受理日2025年12月22日停止计息。申报人应提供利息计算方式，说明利息的计算依据、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同时将正常利息与罚息、滞纳金、迟延履行利息等分开计算。
9.其他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依据。
（ 三）如债权人为境外或属境外企业，债权人提交的所有材料均须经过具有公证资质的公 证机构进行公证。 以下为各地区公证认证程序，仅供参考：
1.香港地区的公证认证程序
（1）委托中国司法部指定的香港公证机构作公证（包括查核和公证）；（2）委托香港律师到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加盖转递章；（3）将该份文件拿回内地使用。
2.台湾地区的公证认证程序
（1）到台湾公证机关公证；（2）台湾公证机关将公证文书副本寄交内地公证员协会；（3） 内地一方将公证文书拿到公证员协会做核证，核证后即可使用。
3.国外的公证认证程序
（1）将进行公证的材料送该国外交部门进行认证；（2）将经过该国外交部门认证的材料送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进行认证；（3）将经过认证的法律文书拿回中国大陆使用。

二、债权人提交资料的要求
1.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多笔债权的，应一并提交申报材料；
2.债权申报登记表、债权申报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送达  方式确认书及承诺书应提交原件，其他材料可以提交复印件，但应同时出示原件（核对后退还）；
3.对于债权人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的，债权人为机构的，须在材料上加盖单位公章；债权人为个人的， 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在材料上签字并捺手印。
4.债权人提交的所有材料明细填入《申报证据清单》。
5.管理人审查债权时认为有必要核验主体资格文件、证据材料 原件的，将另行电话或书面通知申报人提供原件核验。
[bookmark: _GoBack]
三、债权审核流程
（一）管理人将在审核完毕后，向各债权人发送《债权审查结论》，债权人对审查结果无异议的，须签章确认《债权人意见回执》，回寄管理人；债权人如有异议的，应在《债权审查结论》写明的异议期内及时提交书面异议书，写明异议事项及理由并附相关证据。
（二）管理人收到异议书后，将复核并向债权人发出《债权复核结论》，债权人对复核结果无异议的，须签章确认《债权人意见回执》，回寄管理人；如仍有异议，在收到复核结论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管理人将按无异议处理。

四、其他事项
（一）本债权申报指引未列明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
（二）取回权申请事宜参照本债权申报指引执行。
（三）债权申报通知书的送达不构成管理人对无效债权的重新确认，不产生债权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或延长等法律后果。

	申报债权咨询电话：
联系人：王律师 19042758690（微信同号，备注“禾佳鑫债权人XX”）
申报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桂湾金融路弘毅大厦 13 楼广东知恒（前海）律所
联系时间：工作日 9:00-12:00及14:00-18:00
管理人邮箱：hejiaxinglr@163.com



特别提示：
1.广东禾佳鑫生态农产品供应有限公司破产案件的债权申报截止期限为2026年3月20日前。
2.请各债权人于收到债权申报通知后，尽早向管理人提交申报资料。如债权人拖延申报，可能造成大量债权集中于申报截止日前的数日 内，导致部分债权的补充举证及审核工作无法及时完成，可能影响到一部分较晚申报的债权人行使表决权，进而影响破产工作的推进。请务必尽早申报债权， 以尽早获知管理人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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